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1號

上  訴  人  馬士康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代  表  人  陳德儒             

訴訟代理人  曾三展             

上列當事人間違章建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之0號建築

物（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建物），有1樓前及2樓頂上方2層（即第3層及第4層）之

構造物（下稱系爭構造物），經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

日派員實地勘查結果，系爭構造物即1樓前1層及2樓頂上方2

層，高度約9公尺，面積約90平方公尺，其構造包括鐵皮、

鐵架、RC、採光罩，且已建造完成，屬未經申請建築許可即

擅自建造之違章建築，遂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以111年12月9日新北拆認二

字第111328639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通知

上訴人，系爭構造物經勘查屬實質違建，應予拆除，並命上

訴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5日內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者，將

強制拆除。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

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臺北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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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係以：

  ㈠系爭建物依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建物測量成果圖查詢資料，

均記載層數為2層，層次為1層、2層、陽臺、平臺，故系爭

建物僅有層數2層之合法登記範圍。而系爭構造物則係上訴

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並經建造完

成，是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業

要點（下稱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建

築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被上訴人依據建築法第25條、第

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洵

屬有據。

  ㈡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故系

爭構造物即非屬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已於114

年7月9日廢止（同日發布施行新北市違章建築處理原則，下

稱違建處理原則），下稱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

除」之建物，原無「即報即拆」之必要，且被上訴人亦已陳

明系爭構造物為系爭拆除次序表C類「特定性違章建築」次

序5「屋頂平台垂直增建達2層以上」之違章建築，後續將依

系爭拆除次序表按序排拆等詞，足見上訴人陳稱原處分認定

系爭構造物屬A類之優先拆除應即報即拆乙情，顯屬誤會等

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建築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

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

其面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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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

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

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

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

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第97條之

2規定：「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命令規定之建築物，

其處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據此授權訂定之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

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

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

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

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

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

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第6條規定：「依

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第11條之

1第1項、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第1項）既存違章建築

影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

除；不影響公共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類分期予以

列管拆除。（第2項）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下：……

二、合法建築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二）違章建築樓層達2層以上。」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

點第1項規定：「本府查獲擅自建造之建築物如在施工者，

應即勒令停工。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經認定符合建築法、都

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違建人應於收到本府通知之日

起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其未符合

上開法令者，應予強制拆除。」準此可知，建築法為維護公

共安全，規定未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

擅自建造建築物，違反者，除其情節僅係程序上未申辦執

照，而有補正可能，給予限期補照之機會外，否則應予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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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又前揭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新北市補照要點係承襲建築

法之旨，而有如上執行細節之規定，核與建築法無悖，自得

予以適用。

　㈡經查，系爭建物合法登記之層數為2層，而系爭構造物為上

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之部分，且

係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被上訴人業經勘

查，認定系爭構造物為實質違建，應予拆除等情，為原審依

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又違章建築事件依據其

違法態樣，可分為「實質違建」及「程序違建」。所謂「實

質違建」係指未依「建築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

築物管理辦法」之規定，申領建築執照，擅自建造，且無法

補正者；而所謂「程序違建」則係指其建築物之位置、高

度、結構、與建蔽率等均不違反當地都市計畫建築法令規

定，且獲得土地使用權，僅於程序上疏失，未領建築執照，

擅自興工者而言。系爭構造物既為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

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故該部分之違建自不符合建築相

關規範，自屬實質違建，而非得予補辦執照之程序違建，且

此與系爭構造物是否屬於既存違建無涉。因此，原判決據此

論明：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

行申請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原處分依建築法第25條、第

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認定系爭構造物

為未經許可擅自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屬實質違建，依法不

得補辦建築執照，應予拆除，尚無裁量濫用及違反比例原則

等違法情形等語，並據此維持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

之訴，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

不備、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原判決未

審酌系爭構造物性質屬「既存違建」，且未就系爭構造物是

否該當補辦執照之要件為實質審查，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

法云云，洵非可採。

　㈢次查，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

築，固非屬廢止前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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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並屬違建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所稱之既存違建，惟系爭

構造物其中2層為上訴人於系爭建物2樓頂上方加蓋第3層及

第4層乙節，既為原判決所是認，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

1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系爭構造物自屬同法第11條

之1第1項規定應予拆除之違章建築，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

判決雖未論述及此，惟不影響判決之結果。是以，上訴意旨

主張：系爭構造物並無妨礙都市計畫、公眾交通、公共安全

等情事，且未該當系爭拆除次序表所列4大類16項目之違章

建築，自未符合即報即拆之要件。惟被上訴人未就系爭構造

物之違建年代、規模、安全性、居住情形等因素為全面評

估，即遽為拆除之決定，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而原判決對

被上訴人之上述裁量瑕疵隻字未提，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

背法令情事。又系爭拆除次序表既明確規定違章建築拆除之

優先順序，被上訴人卻未依系爭拆除次序表之規定處理，亦

未考量其他可能之替代措施及所可能達到之公益，顯然有違

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及程序正義。再者，被上訴

人對於系爭構造物為何非依C類排程拆除乙節，並未提出任

何具體事證，然原判決不僅未令被上訴人就系爭構造物有立

即拆除必要性乙情負舉證責任，亦未依職權調查，即遽然維

持原處分，顯有違反職權調查之義務，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云云，無非係就原處分及系爭拆除次序表之意旨有所誤解，

尚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廖  建  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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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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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1號
上  訴  人  馬士康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代  表  人  陳德儒              
訴訟代理人  曾三展              
上列當事人間違章建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之0號建築物（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建物），有1樓前及2樓頂上方2層（即第3層及第4層）之構造物（下稱系爭構造物），經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日派員實地勘查結果，系爭構造物即1樓前1層及2樓頂上方2層，高度約9公尺，面積約90平方公尺，其構造包括鐵皮、鐵架、RC、採光罩，且已建造完成，屬未經申請建築許可即擅自建造之違章建築，遂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以111年12月9日新北拆認二字第111328639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系爭構造物經勘查屬實質違建，應予拆除，並命上訴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5日內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者，將強制拆除。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係以：
  ㈠系爭建物依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建物測量成果圖查詢資料，均記載層數為2層，層次為1層、2層、陽臺、平臺，故系爭建物僅有層數2層之合法登記範圍。而系爭構造物則係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並經建造完成，是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業要點（下稱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建築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被上訴人依據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洵屬有據。
  ㈡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故系爭構造物即非屬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已於114年7月9日廢止（同日發布施行新北市違章建築處理原則，下稱違建處理原則），下稱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之建物，原無「即報即拆」之必要，且被上訴人亦已陳明系爭構造物為系爭拆除次序表C類「特定性違章建築」次序5「屋頂平台垂直增建達2層以上」之違章建築，後續將依系爭拆除次序表按序排拆等詞，足見上訴人陳稱原處分認定系爭構造物屬A類之優先拆除應即報即拆乙情，顯屬誤會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建築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第97條之2規定：「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命令規定之建築物，其處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據此授權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第6條規定：「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第11條之1第1項、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第1項）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不影響公共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第2項）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下：……二、合法建築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二）違章建築樓層達2層以上。」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本府查獲擅自建造之建築物如在施工者，應即勒令停工。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經認定符合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違建人應於收到本府通知之日起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其未符合上開法令者，應予強制拆除。」準此可知，建築法為維護公共安全，規定未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建築物，違反者，除其情節僅係程序上未申辦執照，而有補正可能，給予限期補照之機會外，否則應予拆除。又前揭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新北市補照要點係承襲建築法之旨，而有如上執行細節之規定，核與建築法無悖，自得予以適用。
　㈡經查，系爭建物合法登記之層數為2層，而系爭構造物為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之部分，且係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被上訴人業經勘查，認定系爭構造物為實質違建，應予拆除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又違章建築事件依據其違法態樣，可分為「實質違建」及「程序違建」。所謂「實質違建」係指未依「建築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之規定，申領建築執照，擅自建造，且無法補正者；而所謂「程序違建」則係指其建築物之位置、高度、結構、與建蔽率等均不違反當地都市計畫建築法令規定，且獲得土地使用權，僅於程序上疏失，未領建築執照，擅自興工者而言。系爭構造物既為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故該部分之違建自不符合建築相關規範，自屬實質違建，而非得予補辦執照之程序違建，且此與系爭構造物是否屬於既存違建無涉。因此，原判決據此論明：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原處分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認定系爭構造物為未經許可擅自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屬實質違建，依法不得補辦建築執照，應予拆除，尚無裁量濫用及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等語，並據此維持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原判決未審酌系爭構造物性質屬「既存違建」，且未就系爭構造物是否該當補辦執照之要件為實質審查，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洵非可採。
　㈢次查，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固非屬廢止前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之建物，並屬違建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所稱之既存違建，惟系爭構造物其中2層為上訴人於系爭建物2樓頂上方加蓋第3層及第4層乙節，既為原判決所是認，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系爭構造物自屬同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定應予拆除之違章建築，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判決雖未論述及此，惟不影響判決之結果。是以，上訴意旨主張：系爭構造物並無妨礙都市計畫、公眾交通、公共安全等情事，且未該當系爭拆除次序表所列4大類16項目之違章建築，自未符合即報即拆之要件。惟被上訴人未就系爭構造物之違建年代、規模、安全性、居住情形等因素為全面評估，即遽為拆除之決定，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而原判決對被上訴人之上述裁量瑕疵隻字未提，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又系爭拆除次序表既明確規定違章建築拆除之優先順序，被上訴人卻未依系爭拆除次序表之規定處理，亦未考量其他可能之替代措施及所可能達到之公益，顯然有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及程序正義。再者，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構造物為何非依C類排程拆除乙節，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然原判決不僅未令被上訴人就系爭構造物有立即拆除必要性乙情負舉證責任，亦未依職權調查，即遽然維持原處分，顯有違反職權調查之義務，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就原處分及系爭拆除次序表之意旨有所誤解，尚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1號

上  訴  人  馬士康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代  表  人  陳德儒              

訴訟代理人  曾三展              

上列當事人間違章建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之0號建築物（

    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建物）

    ，有1樓前及2樓頂上方2層（即第3層及第4層）之構造物（

    下稱系爭構造物），經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日派員實

    地勘查結果，系爭構造物即1樓前1層及2樓頂上方2層，高度

    約9公尺，面積約90平方公尺，其構造包括鐵皮、鐵架、RC

    、採光罩，且已建造完成，屬未經申請建築許可即擅自建造

    之違章建築，遂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

    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以111年12月9日新北拆認二字第11132

    8639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

    系爭構造物經勘查屬實質違建，應予拆除，並命上訴人應於

    文到之次日起5日內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者，將強制拆除

    。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

    訴訟，並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

    ，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係以：

  ㈠系爭建物依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建物測量成果圖查詢資料，

    均記載層數為2層，層次為1層、2層、陽臺、平臺，故系爭

    建物僅有層數2層之合法登記範圍。而系爭構造物則係上訴

    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並經建造完

    成，是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業

    要點（下稱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建

    築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被上訴人依據建築法第25條、第

    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洵

    屬有據。

  ㈡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故系爭

    構造物即非屬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已於114年7

    月9日廢止（同日發布施行新北市違章建築處理原則，下稱

    違建處理原則），下稱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

    之建物，原無「即報即拆」之必要，且被上訴人亦已陳明系

    爭構造物為系爭拆除次序表C類「特定性違章建築」次序5「

    屋頂平台垂直增建達2層以上」之違章建築，後續將依系爭

    拆除次序表按序排拆等詞，足見上訴人陳稱原處分認定系爭

    構造物屬A類之優先拆除應即報即拆乙情，顯屬誤會等語，

    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建築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

    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

    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

    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物非經申

    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

    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

    「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

    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

    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第97條之2規定：

    「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命令規定之建築物，其處理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據此授權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

    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

    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

    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

    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

    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

    ，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

    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第6條規定：「依規定應拆除之

    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第11條之1第1項、第2

    項第2款第2目規定：「（第1項）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

    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不影響

    公共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

    （第2項）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下：……二、合法建築

    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二）違章建

    築樓層達2層以上。」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

    本府查獲擅自建造之建築物如在施工者，應即勒令停工。擅

    自建造之建築物，經認定符合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者，違建人應於收到本府通知之日起30日內，依建築

    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其未符合上開法令者，應予

    強制拆除。」準此可知，建築法為維護公共安全，規定未經

    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建築物，

    違反者，除其情節僅係程序上未申辦執照，而有補正可能，

    給予限期補照之機會外，否則應予拆除。又前揭違章建築處

    理辦法、新北市補照要點係承襲建築法之旨，而有如上執行

    細節之規定，核與建築法無悖，自得予以適用。

　㈡經查，系爭建物合法登記之層數為2層，而系爭構造物為上訴

    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之部分，且係

    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被上訴人業經勘查，

    認定系爭構造物為實質違建，應予拆除等情，為原審依職權

    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又違章建築事件依據其違法

    態樣，可分為「實質違建」及「程序違建」。所謂「實質違

    建」係指未依「建築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

    管理辦法」之規定，申領建築執照，擅自建造，且無法補正

    者；而所謂「程序違建」則係指其建築物之位置、高度、結

    構、與建蔽率等均不違反當地都市計畫建築法令規定，且獲

    得土地使用權，僅於程序上疏失，未領建築執照，擅自興工

    者而言。系爭構造物既為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

    違法外推及增建，故該部分之違建自不符合建築相關規範，

    自屬實質違建，而非得予補辦執照之程序違建，且此與系爭

    構造物是否屬於既存違建無涉。因此，原判決據此論明：系

    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執

    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原處分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

    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認定系爭構造物為未經

    許可擅自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屬實質違建，依法不得補辦

    建築執照，應予拆除，尚無裁量濫用及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

    情形等語，並據此維持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

    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原判決未審酌系

    爭構造物性質屬「既存違建」，且未就系爭構造物是否該當

    補辦執照之要件為實質審查，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

    ，洵非可採。

　㈢次查，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

    固非屬廢止前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之建物，並

    屬違建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所稱之既存違建，惟系爭構造物

    其中2層為上訴人於系爭建物2樓頂上方加蓋第3層及第4層乙

    節，既為原判決所是認，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之1

    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系爭構造物自屬同法第11條之1第1

    項規定應予拆除之違章建築，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判決雖

    未論述及此，惟不影響判決之結果。是以，上訴意旨主張：

    系爭構造物並無妨礙都市計畫、公眾交通、公共安全等情事

    ，且未該當系爭拆除次序表所列4大類16項目之違章建築，

    自未符合即報即拆之要件。惟被上訴人未就系爭構造物之違

    建年代、規模、安全性、居住情形等因素為全面評估，即遽

    為拆除之決定，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而原判決對被上訴人

    之上述裁量瑕疵隻字未提，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

    事。又系爭拆除次序表既明確規定違章建築拆除之優先順序

    ，被上訴人卻未依系爭拆除次序表之規定處理，亦未考量其

    他可能之替代措施及所可能達到之公益，顯然有違反行政自

    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及程序正義。再者，被上訴人對於系

    爭構造物為何非依C類排程拆除乙節，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

    證，然原判決不僅未令被上訴人就系爭構造物有立即拆除必

    要性乙情負舉證責任，亦未依職權調查，即遽然維持原處分

    ，顯有違反職權調查之義務，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

    非係就原處分及系爭拆除次序表之意旨有所誤解，尚無可取

    。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1號

上  訴  人  馬士康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代  表  人  陳德儒              

訴訟代理人  曾三展              

上列當事人間違章建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之0號建築物（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建物），有1樓前及2樓頂上方2層（即第3層及第4層）之構造物（下稱系爭構造物），經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日派員實地勘查結果，系爭構造物即1樓前1層及2樓頂上方2層，高度約9公尺，面積約90平方公尺，其構造包括鐵皮、鐵架、RC、採光罩，且已建造完成，屬未經申請建築許可即擅自建造之違章建築，遂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以111年12月9日新北拆認二字第1113286391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系爭構造物經勘查屬實質違建，應予拆除，並命上訴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5日內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者，將強制拆除。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64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係以：

  ㈠系爭建物依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建物測量成果圖查詢資料，均記載層數為2層，層次為1層、2層、陽臺、平臺，故系爭建物僅有層數2層之合法登記範圍。而系爭構造物則係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並經建造完成，是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業要點（下稱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建築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被上訴人依據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洵屬有據。

  ㈡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故系爭構造物即非屬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已於114年7月9日廢止（同日發布施行新北市違章建築處理原則，下稱違建處理原則），下稱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之建物，原無「即報即拆」之必要，且被上訴人亦已陳明系爭構造物為系爭拆除次序表C類「特定性違章建築」次序5「屋頂平台垂直增建達2層以上」之違章建築，後續將依系爭拆除次序表按序排拆等詞，足見上訴人陳稱原處分認定系爭構造物屬A類之優先拆除應即報即拆乙情，顯屬誤會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建築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第97條之2規定：「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命令規定之建築物，其處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據此授權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第6條規定：「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第11條之1第1項、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第1項）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不影響公共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第2項）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下：……二、合法建築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二）違章建築樓層達2層以上。」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本府查獲擅自建造之建築物如在施工者，應即勒令停工。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經認定符合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違建人應於收到本府通知之日起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其未符合上開法令者，應予強制拆除。」準此可知，建築法為維護公共安全，規定未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建築物，違反者，除其情節僅係程序上未申辦執照，而有補正可能，給予限期補照之機會外，否則應予拆除。又前揭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新北市補照要點係承襲建築法之旨，而有如上執行細節之規定，核與建築法無悖，自得予以適用。

　㈡經查，系爭建物合法登記之層數為2層，而系爭構造物為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之部分，且係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被上訴人業經勘查，認定系爭構造物為實質違建，應予拆除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又違章建築事件依據其違法態樣，可分為「實質違建」及「程序違建」。所謂「實質違建」係指未依「建築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之規定，申領建築執照，擅自建造，且無法補正者；而所謂「程序違建」則係指其建築物之位置、高度、結構、與建蔽率等均不違反當地都市計畫建築法令規定，且獲得土地使用權，僅於程序上疏失，未領建築執照，擅自興工者而言。系爭構造物既為上訴人於原合法建築物範圍外擅自違法外推及增建，故該部分之違建自不符合建築相關規範，自屬實質違建，而非得予補辦執照之程序違建，且此與系爭構造物是否屬於既存違建無涉。因此，原判決據此論明：系爭構造物非屬新北市補照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可補行申請執照之程序違建情形，故原處分依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第1款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認定系爭構造物為未經許可擅自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屬實質違建，依法不得補辦建築執照，應予拆除，尚無裁量濫用及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等語，並據此維持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原判決未審酌系爭構造物性質屬「既存違建」，且未就系爭構造物是否該當補辦執照之要件為實質審查，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洵非可採。

　㈢次查，系爭構造物屬於98年6月25日前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固非屬廢止前系爭拆除次序表A類「優先拆除」之建物，並屬違建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所稱之既存違建，惟系爭構造物其中2層為上訴人於系爭建物2樓頂上方加蓋第3層及第4層乙節，既為原判決所是認，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系爭構造物自屬同法第11條之1第1項規定應予拆除之違章建築，是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判決雖未論述及此，惟不影響判決之結果。是以，上訴意旨主張：系爭構造物並無妨礙都市計畫、公眾交通、公共安全等情事，且未該當系爭拆除次序表所列4大類16項目之違章建築，自未符合即報即拆之要件。惟被上訴人未就系爭構造物之違建年代、規模、安全性、居住情形等因素為全面評估，即遽為拆除之決定，顯有裁量怠惰之違法，而原判決對被上訴人之上述裁量瑕疵隻字未提，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又系爭拆除次序表既明確規定違章建築拆除之優先順序，被上訴人卻未依系爭拆除次序表之規定處理，亦未考量其他可能之替代措施及所可能達到之公益，顯然有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及程序正義。再者，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構造物為何非依C類排程拆除乙節，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然原判決不僅未令被上訴人就系爭構造物有立即拆除必要性乙情負舉證責任，亦未依職權調查，即遽然維持原處分，顯有違反職權調查之義務，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就原處分及系爭拆除次序表之意旨有所誤解，尚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